
貴公司支付貨款時請逕匯入下列戶號：

戶　　名：

連 絡 人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電　　話：

傳　　真：

住　　址：

銀行代號及名稱：

分行代號：

帳　　號：

此致

車美仕股份有限公司

(註1：

(蓋個人小章)

年 月 日

匯費由受款人自行負擔，跨行匯費200萬元

以下30元，每增加100萬元加10元。)

新增(變更)廠商匯入匯款通知單-個人


